
家庭與學校合作﹕理念與革新 
 

吳迅榮  
 

前言 
 

在兒童的教育過程中，家庭教育與學校教育起了相輔相乘，並行不悖的作

用。家庭是兒童在成長過程中首要社會化（primary socialization）的組織，學校

則是他們接受次級社會化（secondary socialization）的基地，兩者互相合作，教

社化功能發揮得好，則學生在學業和個人及社會的成長中必有莫大的裨益。既然

家庭與學校聯繫，有助學童心性及智牲的發展，家長參與和家校合作便成為近年

香港教育革新的一個重要環節。本文首先介紹香港教育改革的情況，並探討家校

合作的教育革新理念和根據香港的教育環境去確立一個推行家校合作的模式。 
 

教育改革中的家長角色 
 

1990 年可以說是香港教育改革的分水嶺，前期以政府「緊控」為主導，重

於量的追求，後期政府轉為「鬆控」，企圖下放權力，集中質的改革。六十年代

中期，由於大量大陸移民進入香港，基礎教育學位過不應求，很多私立中、小學

相繼成立，提供教育機會。政府在教育的主要任務是控制開支和擴展中、小學教

育學額，分別於 1970 及 1978 年確立了六年和九年義務基礎教育；之後，更積

極拓展高中教育，使百分之九十的學生在完成九年基礎教育後可以獲得政府資，

繼續升學。這個時期，政府沒有時間，也沒有充足資源去提升教育質素（黃錦樟 
1991）。由於學位求過於供，家長基本上是沒有選的權利 (吳迅榮, 1997)。家庭

與學校的關係是以單向溝通為主，家長非常信服學校的權威，並無異議地接收學

校的訊息（Llewellyn Report 1982）。 
 

踏入九十年代，香港經濟起飛，基礎教育學位供應充裕，政府開始撥款改革

教育質素，如逐漸推行小學全日制及校本管理、改革學制和課程，改善語文教學

和教師工作環境、提倡家長參與各層次的學校教育工作等等。這個時期，家長的

角色蛻變，隨著教育普及，強迫教育順利推行，家長愈來愈認識到對學校的知情

和參與權利。還有，八十年代末期引入代議政制，政黨議員責無旁貸地對教育進

行監察，對改善學校教育質素的要求更高 (程介明, 1994)；因此，學校和政府決

策科層無可避免地對家長及公眾人士增加其教育運作的透明度。以往學校對家長

的無上權威也逐漸減退，家長作為學校伙伴的聲音愈來愈響，家校合作便成為九

十年代的一個重要革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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蛻變中的家庭與學校關係 

 
 很多研究顯示，家庭與學校加強聯繫與合作能對兒童的成長、學校的發展和

家長的教育起了積極的作用。例如，龐億華 (1999) 引述 Greenwood & Hickman 
(1991) 和 Jowett & Baginsky (1991) 的研究指出，緊密的家校聯繫不但提高學童

學業的智力、寫作和閱讀成效，也能提升教師的教學效能感和幫助建立積極的學

校文化。為了肯定家長參與學校教育的角色，政府於 1991 年發表了《學校管理

新措施》的教育政策文件，其中第十項建議是： 
 
 「學校管理架構應容許各有關方面，按照正式程序參與制訂決策，其中

包括全體教師、校長、校董會，以及（在適當程度上）包括家長和學生。」 
 
    1992 年，另一教育政策文件 – 教育統籌委員會第五號報告書，用了較務實

的態度去指出家校合作之障礙所在，並建議成立一個常設委員會去進行調查、研

究及制訂促進家庭與學校合作的政策。1993 年，「家庭與學校合作事宜委員會」

成立，並委托香港大學，用了差不多一年的時間去進行一個全港性之家長與學校

聯繫之研究，以了解學校和家庭在合作層面上所採取的態度。研究顯示學校沒有

完整的家長政策，在實施家長參與學校管理時，有必要加強家校溝通，故委員會

積極鼓勵在中、小及幼成立家長教師會，引入家長參與學校工作。直至 2002 年

家長教師會的數目已超過 1300。1997 年，教育統籌委員會第七號報告書指名於

2000 年，全港中、小學推行校本管理，讓家長、教師和校友參與管理學校。在

2000 年，政府諮詢各界關於家長代表於校董會的數目 (校本管理諮詢委員會, 
2000)，家庭與學校關係，漸趨成熟。 
  
    與此同時，香港社會日趨民主，學校需要向家長增加透明度，就必須互相合

作，而家長參與是合作的必要基礎。鄭燕祥（1991）指出若我們承認家長有權利

讓子女接受教育，則在法理上家長應有以下權利： 
 
 （1） 知道學校怎樣教育他們的子女； 
 （2） 知悉學校的政策並可作出影響； 
 （3） 採取必要的步驟保護子女的教育權利；和 
 （4） 肯定學校在運作及教學上承擔責任。 
 
    這些權利的法理根據，實則上是借用經濟學上消費者權利的概念來探討學校

與家庭的聯繫（參考 Stacey 1991）。學校提供教育服務，家長則視為教育消費

者或顧客，故消費者應有權利向提供服務的機構爭取合乎要求的服務質素，即家

2 

 

   



長有權要求學校提供高質素的教育。程介明（1994）指出在西方國家，家長可以

透過三種形式去直接影響學校：（1）市場：以投票形式去資助好的學校存在；

（2）政治控制：家長直接參與管理學校，出任校董；（3）實質干預：家長參與

課程的制定和課室教學。香港人口的教育程度日漸提高，社會開放和易受西方文

化衝擊，家長參與學校教育的權利，隨著九十年代改善教育質素的政策推行而得

以膨脹，家長參與學校教育的權利由無到有，由知情到問責，甚或監察與管治。

羅范椒芬 (2001)也肯定家長有權參與學校管理。因此，在範式轉變下，香港的

家校關校正在蛻變 (見表一)。 
 
表一  範式轉變的家校關係 

範疇 傳統範式 現代範式 
家校角色 z 各自為政，互不干擾 

z 家長服從學校的權威 
 

z 相互學習者，相互教育者 
z 伙伴 
 

學童教育 z 教育學童是責任分離的： 
家庭與學校沒有聯繫，家庭

負責「養」，學校負責「教」

 

z 教育學童是責任分享的： 
家庭與學校緊密聯繫，共同

教育學養學童 
 

家校關係 z 由於學位求過於供，學校教育

是對學童的一項賞賜，家長有

需要聽從學校的指示去教育

子女 
 

z 家庭與學校的合作起著互

補的作用，在互相尊重和平

等基礎下，定期的接觸以協

助學童健康成長 

家長參與 z 單向溝通 (如閱讀回條及簽署

手冊) 
z 在家督導學童學習及 

z 多層次的家長參與，包括雙

向溝通、協助學校運作以至

共同管理學校 
 

 
家庭與學校合作模式 

 
 不同學者(如 Bastiani, 1989；Ramsay et al, 1992；Epstein et. al., 1997) 提出不

同層次的家長參與模式，但他們有個共通點，就是家長參與學校活動是由低層次

的溝通及知情到高層次的進入校內參與監管和決策，陳錦洲等 (1993) 認為西方

家長的參與傳統是「校內」為主，如到學校參與義務工作，進入學校參與課程和

校務運作，以及監管校政等。Epstein et. al. (1997) 總結中、小學的研究，提出家

校聯繫的六個範疇：(1)家校溝通；(2)親職教育；(3)家長協助子女學習；(4)家長

參與義務工作；(5)家長參與校政；(6)學校與社區合作。Edward (1995) 認為「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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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義的家長參與」是直接介入學校的決策過程。Ng (1999) 和 吳迅榮 (2001) 綜
合各學者的觀點，提出以下的六層次家校合作模式，去幫助檢視目前香港家庭與

學校聯繫的概況及作為推行家校合作的理念架構： 
 
表二 六層次的家校合作模式 
 
範疇 層次 家長參與性質 家長參與示例 發展要點 家長角色 

6 參與決策 -學校管理委員會成員 
-決定教師的聘任和晉升

-校務決策 

管理者 
 
 

5 諮詢校政 -對課程改革提出意見 
-家長代表參與學校有關

諮詢委員會 
-將家教會有影響性的意

見反映 

 
 
 
學校發展 政策諮詢者

校 內

合作 
 
 
 
(學校

為本) 

4 協助學校運作 -協助組織課外活動 
-協助課室教學 
-參與統籌課程 
-義務參與圖書管理 

-寶貴資源 
 (專才) 
-義工 
 

3 參與家長組織

和活動 
-組織家教會 
-為學校籌款 
-參與學校研討會 

 
 
家長發展 

活動參與者

2 協助子女學習 -在家督導子女 
-參與親子專題研習 
-照顧子女健康 

 
家庭督導者

 

校 外

合作 
 
(家庭

為本) 

1 雙向溝通 -與學校在電話上聯繫 
-接受通告和回應 
-出席家長教師會議 

 
 
子女發展 

有效溝通者

 
 
 家校合作可分為以學校為本的校內合作和以家庭為本的校外合作兩個範疇，

每個範疇都　括三個層次的家校關係。第一和第二層次強調學童的發展，第三

和第四側重家長的發展，第五和第六關注學校發展。在每一個家校合作的層次

中，家長都扮演著一定的角色，與學校緊密聯繫，成為合作的伙伴。 
 
層次一：家校雙向溝通 
 家長單向地接受學校訊息的時代已過，家長有權知悉學校怎樣教育他們的子

女及有責任提供資料予學校教育子女，因此，為了學童的個人及學業發展，雙

向溝通是必需的。家長除了透過學生手冊、學校通告和電話交談與學校聯繫外，

還可在家長日與班主任面談，作出積極的回應，務求達致協助學童發展的計劃。

因此，家長是有效的溝通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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層次二：協助子女學習 
 家長是家庭的督導者。家庭教育與學校教育必須互相配合，學童的發展才有

保障。因此，家長首要的責任是照顧子女的健康，學習才有表現。同時，家長

在家督導子女學習、與他們交談、增加親子溝通的機會、參與親子專題研習和

有序地為子女安排溫習與閒暇的時間等，都有助家校合作的發展。 
 
層次三：參與家長組織和活動 
 現時，很多學校都推行家長教育，舉辦很多促進親子互動的家長研討會，還

邀請家長出席運動會、畢業禮、學校籌款及開放日等活動；為了加強家校溝通，

更讓家長參與組織家長教師會，有些學校還邀請家長在課室觀課，這一切都有

助推動家長認識和參與學校教育。研究指出，由於家庭的各種原因，這個層次

的家長參與人數較前明顯減少，而家長參與並沒有干涉校內日常運作，故屬於

校外參與的範疇。 
 
層次四：協助學校運作 
 家長發展與學校的關係，除參與活動外，也可協助學校運作，包括舉辦課外

活動和親子旅行、協助管理圖書、維持學生秩序和派發飯盒等工作。Chrispeels 
(1996) 和 Burns (1996) 強調家長是學校的資源，他們從事不同的專業，這樣可

以補充學校缺乏的專才，協助學校運作。在香港，有些學校重視家長的知識和

能力，設立家長中心，更邀請家長共同設計教材及課程或走進課室協助教師教

學，這些打破傳統而積極的教育改革，增加家長和教師的接觸機會，有利學校

與家庭關係的發展。由於信心和時間許可影響，這層次的家長參與人數更少。 
 
層次五：諮詢校政 
 家長扮演著學校政策諮詢者的角色。推行校本管理，學校透明度必須增加，

因為家長也開始關注學校校政的發展。家長除可透過家長教師會反映家長的意

見予校方外，在學校許可下，還可派出對教育事務有認識的代表，參與或列席

學校的諮詢委員會，對校政提出寶貴意見。 
 
層次六：參與決策 
 家長作為「管理者」：在《學校管理新措施》及《第七號報告書》中，家長參

與學校管理已被肯定。家長代表出任校董，成為學校管理委員會成員，參與學

校管理，已是大勢所趨；惟香港的教育文化，尚未接納家長作為管理者的角色，

辦學團體對家長加入存有顧忌，只容許一位家長成為校董，只能在某程度上反

映家長的意見。這樣少的數目，家長參與學校管理只具象徵式的意義而己。 
 

推行教育革新的範式脫節 
 
 一般學校通常根據以上的理念模式去推行家校合作，但總結近年香港家校合

作的研究結果 (如教育署, 1994；何瑞珠, 1999；吳迅榮, 1999, 2001)，家校合作

多維持在校外合作的範疇，家長在家中努力督導子女的學習，教師在學校教授知

識，透過定期的雙向溝通，分享督導學童學習的責任，校外合作基本上是滿意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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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要使學校培育出積極的文化，提升教師的教學效能感和達致效能學校的目標，

就須要引入家長參與校內活動。以上研究指出，有部分學校已邀請家長協助學校

運作，利用家長資源，但相對校外參與的疇範，實踐校內家校合作的學校，仍屬

少數。家校合作雖然是近年香港的教育革新，但很多教師尚未適應家長參與校內

事務，更遑論邀請家長參與學校管理；故少之又少學校能實現第六層次，讓家長

有份決策，成為學校的管理者。總括而言，推行校外的家校合作，問題不大，家

長和教師基本上有共識。可是，當家長參與延申至校內時，障礙重重。主要原因

是在範式轉變的同時，學校教師的態度與技巧裝備，未能配合教育革新觀念的同

步發展，出現範式脫節和限制 (paradigm lag and constraint) 情況，包括價值脫

節、能力脫節和結構脫節 (見表三)。 
 

表三 教育革新的範式脫節和限制 
 

範式脫節和限制 家校合作示例 
1. 價值脫節(Value lag) 
z 範式限制(Paradigm constraint) 

z 心理限制(Psychological constraint)
 

2. 能力脫節(competence lag) 
z 知識限制(Knowledge constraint) 
z 技巧限制(Skill constraint) 
 

3..結構脫節(Structural lag) 
z 政策限制(Policy constraint) 
z 資源限制(Resources constraint) 
 
z 工作量限制(Workload constraint) 

 

 
z 教師和學校的教育信念跟不上範式轉

變下教育革新的要求 
z 教師未有心理準備去面對家長走進學

校，協助日常校務運作 
 
z 教師缺乏現代範式下家校合作的知識

z 由於沒有接受與家長溝通的技巧培

訓，教師缺乏與家長工作的信心 
 
z 學校沒有完整的家長政策 
z 學校沒有足夠的財政和人力資源去發

展家校合作的工作 
z 教師課擔繁重，很難兼顧與家長聯繫和

合作的工作 

 
 價值脫節是指學校教師的教育價值觀落後於家校合作作為教育革新所提倡的

理念，一旦家長參與學校教育全面推行時，教師顯得有點迷惘，在沒有心理準備

下，他們視家長參與為干預。在能力方面，由於教師在推行這個教育革新時，與

家長的接觸較前為多，面對各階層不同需要的家長，似乎有點徬徨，原因是以往

接受師訓時未有傳授這方面的知識和技巧訓練，引致現時缺乏與家長接觸的信

心。還有，在學校的辦學宗旨裏，尚未具備完整的家長政策作為願景，學校工作

人員在沒有確切的同僚共識下難以應付家校合作的教育革新。隨了正常的教學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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擔，又要兼顧這項教育革新帶來的附加工作量，加上政府在資源配套上未有同步

跟進，教師的埋怨便會增加。由於以上論述的範式脫節和限制，有些教師難以適

應，陷入革新的迷惘狀態，他們可能會對革新視若無睹，我行我素，這樣，家校

合作的革新就難以推行。要克服以上的困難，順利推行家校合作，值得留意下列

幾點： 
 
領導層的態度 

校長作為領導，起著模範的作用。若校長能以身作則, 多與家長接觸，多鼓

勵家校合作，這樣在推行有關家長參與的活動時，對教師有著正面的衝擊。當校

長的態度愈開放，對家長信任和懂得利用家長作為輔助學校教育的資源時，則該

校家長參與的層次愈高，而家長扮演著多層次的角色。若校長較保守，對家長參

與甚備戒心，教師又怕家長干預，則該校必然著重家長的校外參與。 
 
建立同僚共識  

在推行家校合作前，先擬定一套完整的家長政策，讓教師參與政策制訂過

程，一起討論和修正，在互相協作的情況下，建立同僚共識，使有效的家長政策

成為學校辦學的願景，在充足的心理準備下，教師自然歡迎家長參與學校教育，

因為目的與家長一致，共同為學童成長而合作。 
 
充分調撥資源，推行教育革新 

在香港，教師日常的課擔非常繁重，除每周三十節的教學工作外，還有課

外活動、輔導學生、批改課業、工作會議和接見家長等等。龐憶華的研究（1994）
指出一位學校校長因不能抽調已有職責的教師而須延遲推行家長參與計劃，因

此，教師對家長的參與多是冷淡。政府有需要在推行家校合作時，加強學校偽資

源配套，讓教師有足夠空間推行家長政策，讓學校有足夠地方迎接家長參與學校

教育。 
 

提升教師與家長工作的效能感 
所謂效能感，是指教師的信心程度（Dembo & Gibson, 1985）。教師對於和

家長溝通及工作缺乏信心，是基於他們以往從未接受過和家長相處的溝通技能訓

練和學校沒有提供適當的機會使教師和家長增加接觸。因此，在推行家校合作

時，學校領導宜鼓勵教師參加再職培訓課程，增進他們和家長合作的知識和學習

和家長溝通的技巧。在學校裏將學會的技能加以應用，教師接觸家長愈多，自我

效能感愈大，則推行家長參與較為順利。 
 

 
結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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隨著香港教育民主化和權力下放的改革，學校與家長聯繫變得緊密。能讓

家長參與學校教育工作，扮演　溝通者、督導者、 學習者、教育者、資源提供

者、義務工作者、諮詢者和管理者等角色，有助家校合作，為達致效能學校 
(effective school) 共同努力。可是，要使這項革新成功，必須打好基礎，解除傳

統上的障礙；教育方面，有必要實施家長教育和教師再教育（吳迅榮, 2000），

使家長知道他們在參與子女各層次教育的角色，使教師能在同僚共識（collegial 
consensus）的基礎上去發展家校合作的政策。推行方面，以家長教師會為家校合

作的試點，讓家長教師溝通，建立互信互重的關係。否則，教師會視與家長工作

為額外的工作，家長也不敢貿然進入學校參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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